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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二零一七年五月二十二日舉行之

股東週年大會投票結果

在民信金控有限公司（「本公司」）於二零一七年五月二十二日舉行之股東週年大

會（「股東週年大會」）上，提呈日期為二零一七年四月十三日之股東週年大會通

告所載各項之所有建議決議案已獲正式通過為普通決議案。

在本公司於二零一七年五月二十二日舉行之股東週年大會上，提呈日期為二零一

七年四月十三日之股東週年大會通告所載各項之所有建議決議案，已獲股東以投

票表決方式通過。本公司之股份過戶登記處香港中央證券登記有限公司在股東週

年大會上擔任監票人負責點票。

於股東週年大會上就各項提呈之決議案之投票結果如下：

普通決議案

票數

（票數概約百分比）

贊成 反對

(1) 省覽、考慮及採納本公司截至二零一六年十

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的經審核綜合財務報表

及董事與核數師的報告。

38,592,294,223

(100.00%)

0

(0.00%)

(2) (i)重選高寶明先生為執行董事； 38,526,371,910

(99.83%)

65,988,313

(0.17%)

(ii)重選鄭達祖先生為執行董事； 38,518,831,760

(99.81%)

73,528,463

(0.19%)

(iii)重選雷彩姚小姐為執行董事； 38,581,821,424

(99.97%)

10,538,799

(0.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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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通決議案

票數

（票數概約百分比）

贊成 反對

(iv)重選唐登先生為非執行董事； 38,579,028,474

(99.97%)

13,331,749

(0.03%)

(v)重選許薇薇小姐為非執行董事； 38,581,793,824

(99.97%)

10,566,399

(0.03%)

(vi)重選田仁燦先生為獨立非執行董事；及 38,587,014,223

(99.99%)

5,346,000

(0.01%)

(vii)授權董事會釐定董事酬金。 38,592,360,223

(100.00%)

0

(0.00%)

(3) 續聘瑪澤會計師事務所有限公司為本公司核

數師並授權本公司董事會釐定其酬金。

38,586,596,224

(99.99%)

5,763,999

(0.01%)

(4) 授予本公司董事一般授權以發行、配發及以

其他方式處理不超過本公司通過決議案日已

發行股份總數20%的本公司股份。

38,123,843,690

(98.79%)

468,516,533

(1.21%)

(5) 授予本公司董事一般授權以回購不超過本公

司通過決議案日已發行股份總數10%的本公司

股份。

38,592,360,223

(100.00%)

0

(0.00%)

(6) 擴大授予本公司董事的一般授權，以根據第 4

項決議案發行本公司股本中的股份，該等股

份相當於根據上述第 5項決議案回購本公司股

份總數。

38,129,189,690

(98.80%)

463,170,533

(1.20%)

(7) 更新本公司購股權計劃的計劃授權上限至於

通過本決議案當日本公司已發行股份總數的

10%。

38,178,393,840

(98.93%)

413,966,383

(1.07%)

由於在股東週年大會上，超過50%的票數均贊成上文所載第1至7項的各項決議

案，故該等第1至7項的各項決議案獲正式通過為本公司普通決議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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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股東週年大會舉行當日，本公司之已發行股本包含 44,618,345,557股股份（「股

份」），即賦予股東權利出席股東週年大會並可於會上投票贊成或反對各項決議案

之股份總數。概無任何股份給予其持有人權利出席股東週年大會但根據香港聯合

交易所有限公司證券上市規則（「上市規則」）第 13.40條所載須放棄表決贊成決議

案。概無任何股份之持有人須根據上市規則之規定放棄表決權。

承董事會命

民信金控有限公司

聯席主席及行政總裁

高寶明先生

香港，二零一七年五月二十二日

於本公告日期，董事會組成如下：

執行董事：

高寶明先生（聯席主席及行政總裁）

鄭達祖先生

文惠存先生

雷彩姚小姐

非執行董事：

唐登先生（聯席主席）

許薇薇小姐

獨立非執行董事：

林耀堅先生

袁國安先生

田仁燦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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